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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职院字〔2020〕40号 

 

 

各系、部，处、室： 

现将《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报告会 研讨会 讲座 论坛等

活动管理办法（修订）》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报告会 研讨会 讲座 论坛等 

活动管理办法（修订）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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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校

内哲学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

读书会、沙龙等活动（以下简称学术活动）的管理，根据相关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活动主要包括：校各单位部门、各

级学生会、各社团组织、各民主党派、各教职工个人及挂靠我校

的各科研机构、协会和学会，面向校内师生或社会公众，主办、

联合主办、承办的学术活动，我校师生应邀到校外（含境外）主

讲或发言的学术活动（含在互联网上举办的上述活动），校外单

位租用我校场地举办的学术活动。 

第三条  学术活动的管理，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促进学术繁荣和

文化发展，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 

 

第二章  活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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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单位组织的学术活动，遵循“谁主管、谁负责”

“谁举办、谁负责”“谁签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一

会一报”制度，统一管理，分类审批。由校党委统一管理，分管

领导具体负责，主办单位为第一责任单位，党委宣传统战部和相

关职能部门落实审批流程，对场地、人员、内容等各个环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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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审批流程 

（一）主办（承办）单位填写学术活动审批表，报党委宣传

统战部进行意识形态审查审批。国际会议还需提交外事办审批。 

（二）各类报告会、讲座、读书会和沙龙活动应提前 5天报

送审批，国内学术会议应提前 15 天报送审批，国际学术会议应

至少提前 3个月报送审批。 

（三）国内学术活动审批表一式 2份，由党委宣传统战部存

档 1份，主办（承办）单位存档 1份。国际学术活动审批表还需

提交外事办审批、存档 1份。 

（四）学术活动审批表需按规定明确填写邀请嘉宾个人简

介、活动时间、地点、人员范围和跟听专家。在活动中播放视频

资料的，主办（承办）单位须对视频内容严格把关，涉及重大题

材的需报党委宣传统战部审批。 

（五）各单位举办的学术活动审批表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

核签字。 

第七条  举办学术活动前，主办（承办）单位必须事先对拟

请报告人的基本情况、思想政治倾向及报告、讲座的主要内容进

行了解。发现报告人有错误思想政治倾向或报告、讲座内容有政

治性错误观点的，不予举办。发现报告人有师德师风、学术道德

问题的，不予举办。 

第八条  加强对互联网学术活动的管理报备。原则上不允许

各单位师生通过微博、微信、QQ群、APP等信息传播平台组织学

术活动，特殊情况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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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拟做报告人须经所在单位党组织批准，并对报告内

容负责。如因报告内容存在错误思想政治倾向或政治性错误观

点，或未经批准引发严重问题，报告人负主要责任，所在单位党

总支领导和班子领导负管理责任。 

第十条  学校各单位和师生个人拟接受境外资金资助，组织

或参与的学术活动，需附资金来源、资助单位、资助目的等情况

的详细说明，党委宣传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  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按规定时间完成申请程序

的，主办（承办）单位须及时报请分管校领导批准，并于活动结

束后 3日内补备手续。未经审批，任何单位、团体、个人不得擅

自举办学术活动。 

第十二条  对未经批准而举办的学术活动，一经查实，将在

党建综合考评中相应扣分，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如因擅

自举办学术活动或因管理疏漏出现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将按照学

校有关规定严肃追责。 

 

第三章  活动管理 

第十三条  主办（承办）单位须参与学术活动的全过程管理，

各类活动均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对预案。对已出现问题并造成

不良影响的，应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

消除不良影响。 

第十四条  举办学术活动实行“一事一结”总结制度。主办

（承办）单位应安排人员对活动进行录音、拍照或摄像，妥善保



—6— 

存相关活动资料和宣传报道材料。 

第十五条  经批准举办的学术活动，主办（承办）单位可以

在校园网、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发布活动公告，并在校内外媒

体进行宣传报道，涉密信息和敏感内容应根据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学术活动中产生的未公开发表或不宜对外公布

的统计数据、调查材料、内部资料、内部发言等，主办（承办）

单位在进行宣传报道时，应考虑可能产生的学界影响和社会反

响。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学术活动费用包括讲课费用、宣传组织费用、接

待费用等，由各单位根据年度学术活动计划列入预算，按学校统

一下达的预算额度执行。未编列预算的，原则上不得列支相关费

用。 

第十八条  学术活动的讲课、组织、宣传等费用，列入承办

部门或系部预算，报销时按学校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校内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审批管理，参照此办法执

行。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讲座性课程，党课，以及部署、落实、

总结党政工作方面的事项，不属于本办法管理范畴。 

第二十条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

责任意识，严格把关，严格执行审批备案程序，对因疏于管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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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良社会政治影响的、不按审批备案程序擅自举办活动的、审

核审批不严的、擅自租借学校场地的，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5月 19日起执行，由党委宣

传统战部负责解释。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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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公室                            2020年 5月 19日印发 


